
 
 

 

关于举办北京市中小学生“冰球小将”系列 

冰球公开赛的通知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广泛开展全民

健身运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

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体育工作方向，持续深入推进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落地见效，

北京市中小学体育运动协会自2023年起，将陆续推出“冰球小

将”系列冰球赛事。该赛事是由北京市中小学生体育运动协会

主办，中外机构合力精心打造的中小学生冰球品牌赛事，旨在

培育、增强青少年体育强身意识，助力中国冰球运动水平提

升，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 

为更好的举办好该赛事，北京市中小学体育运动协会将授

权部分单位及俱乐部协办相关比赛，作为“冰球小将”系列冰

球赛事的公开赛，现将有关赛事情况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 



北京市中小学生体育运动协会 

二、协办单位 

北京星宏奥体育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友谊第一（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竞赛名称、日期、地点 

名称：北京“冰球小将”公开赛 

日期：2023年4月29日—5月3日 

地点：星宏奥冰上运动发展中心昆玉馆（U8/U10组）、

星宏奥冰上运动发展中心六里桥馆（U6组） 

四、参加办法 

（一）参赛组别 

1、以俱乐部为单位的参赛各队按队员年龄段分为U6、

U8A/B、U10A/B组（以下简称U系列）。 

U6组年龄：2016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出生； 

U8组年龄：2014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出生； 

U10组年龄：2012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出生。 

2、以学校为单位的参赛各队按年级分为AB组（以下简称



字母系列） 

A组：3-5年级，其中2011年出生的学生不可超过3名，与

U10组混编参赛； 

B组：1-3年级，其中2013年出生的学生不可超过3名，与

U8组混编参赛。 

原则上，以学校为单位报名的队伍中，可以有两名学籍在

京但非本校适龄球员，报名队员涉及在U系列和字母系列双重

身份的，可代表两个系列参赛，时间有冲突的，自行选择参赛

队伍。 

（二）实际参赛各队每队至少上报10名队员及1名守门

员；每队最多20名队员及2名守门员。 

（三）参赛各单位可组织多支球队分别参加各组别比赛，

也可单独参加一个年龄组比赛。 

（四）每个队员只允许使用一个队服号码（1号—99

号），参加本次赛事且在同一系列（U系列或字母系列）中只

能代表一支队伍参赛（以报名表为准），如擅自变更，将当场

取消该名队员的比赛资格，并给予使用该名队员的队伍5分钟大



罚。 

（五）参赛各单位必须保证本单位参赛队员身体健康状况

适合冰球比赛，组委会将统一购买保险，报名费含保险费。 

（六）报名截止后，赛事将不接受各参赛单位报名事项的

变更。 

五、竞赛组织方法 

（一）按照最新《国际冰球联合会竞赛规则》、《国际冰

球联合会运动规则》等规则组织比赛。 

（二）每组6支队伍参赛，进行单循环比赛，排出各队名

次。如遇积分相同，则按两队胜负关系排出名次，胜者名次列

前。 

（三）大场地比赛单场比赛分3节；每15分钟为一节（毛

时）；每节中间休息2分钟。每场各队有30秒暂停时间（仅一

次）。比赛采用3分制：单场比赛获胜的队得3分，负队得0

分，平局每队各得1分；单场比赛结束后平局直接进行射门比

赛，前三轮双方各3名队员每名队员进行一次射门，如仍平局，

则可由各队任意队员进行射门，直至决出胜负，胜队加1分，负



队加0分。 

U6组小场地比赛按照小场地规则进行，每18分钟一节，每

分钟换人，每节中间休息两分钟。得分制与大场地相同。 

（四）比赛严禁身体冲撞。 

（五）如有球队拒绝比赛，则判定当场比赛对手以5:0获

胜，并取消拒绝比赛之球队剩余的全部比赛，参赛费用及纪律

保证金将不予返还。除非有特殊情况并征得对阵球队同意，否

则球队弃权行为视为拒绝比赛。 

（六）参赛球队须准备深浅两套运动服，比赛时主队穿深

色服装。 

（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六、奖励设置 

（一）本赛事各组别最终录取前3名颁发奖杯、奖牌及证

书，4—6名队伍获颁证书。 

（二）每场比赛设置每队各一名最佳运动员奖 ，全部比赛

结束按照竞赛指导委员会数据评选出赛事最佳前锋、最佳后

卫、最佳守门员等奖项，并颁发相应证书及奖牌。 



（三）赛事设立“优秀组织奖”两名，对支持协会举办本

系列赛事，且组织参赛人数较多的学校或俱乐部进行表彰，由

竞赛指导委员会颁发证书。 

（四）赛事设立“体育道德风尚奖”，每个组别一名，共

三名，对在赛事中遵规守则，团结友爱，犯规违例次数较少的

队伍进行表彰，由竞赛指导委员会颁发证书。 

（五）赛事设立“优秀裁判员奖”三名，对在赛事中热爱

冰球事业，遵守竞赛规则，执裁公平准确的裁判进行表彰，由

竞赛指导委员会颁发证书。 

（六）本赛事特别赞助商为冰球装备制造商BAUER，将为

本赛提供球员奖品。 

七、参赛费用 

本次比赛报名费每队 1.2 万元。额外缴纳纪律保证金每队

2000元。 

收款公司：北京星宏奥体育文化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长安街支行 

收款账号：1109 4273 7310 506 



八、裁判监督、裁判员及仲裁委员会 

 （一）裁判监督、裁判员，均由竞赛指导委员会选派。 

 （二）裁判员赛前一天到竞赛指导委员会指定地点报到。 

九、赛风赛纪 

（一）违反赛风赛纪的行为将根据《国际冰球联合会竞赛

规则》和《体育总局公安部关于加强体育赛场行为规范管理的

若干意见》的相关条款进行处罚。参赛前每队须交纳 2000 元

纪律保证金。 

（二）按赛会要求完成全部比赛且无违反赛风赛纪问题，

退还全部纪律保证金；如发生违反赛风赛纪行为将扣除全部纪

律保证金，并在随后比赛中补交纪律保证金之后方可继续参

赛。 

（三）违反运动员资格规定的处罚 

1、赛事开始前。如发现运动员资格问题，则取消当事人的

参赛资格，且该参赛队不得更换队员。 

2、赛事进行中，如发现运动员资格问题，则取消该队的参

赛资格和所有比赛成绩，并取消该参赛球队“冰球小将”系列



赛事的参赛资格。 

3、赛事结束后，如发现运动员资格问题，则取消该队的所

有比赛成绩和名次，追回奖品、纪念品，名次不递补，并给予

通报，取消该参赛球队下一届赛事的参赛资格。 

4、凡在赛事期间被认定有违反运动员资格有关规定的参赛

队，不退还纪律保证金，该参赛队主教练及当场执行教练将被

取消本年度及下一年度协会主办的所有赛事的参赛资格。 

十、申诉 

对比赛中判罚有异议的队伍应以书面或邮件形式由领队在

比赛结束当日24:00前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交纳 1000 

元人民币保证金。逾时不交书面材料和保证金者，视为自动放

弃申诉。如申诉成功将退还申诉费，不成功则不予退还。 

十一、报名办法 

（一）报名方式 

1、电子报名：请各参赛球队在3月27日17:00 前将所有电

子版材料以压缩文件的形式发送至组委会指定报名邮箱：

wulixi@vip.qq.com，逾期不予受理。文件包含：（1）电子报



名表；（2）球队LOGO；（3）参赛人员免冠照片。 

2、报名负责人：吴先生，联系方式：15204084681（同

微信）。 

（二）竞赛指导委员会会议时间、地点 

1、时间：3月31日下午14:00 

2、地点：星宏奥冰上运动发展中心昆玉馆 

十二、竞赛指导委员会 

竞赛指导委员会负责监督指导本次比赛的工作，主席由北

京市中小学生体育运动协会选派，委员由各队领队、比赛监

督、裁判监督、医务监督组成。 

十三、安全及其他 

（一）参赛学校及俱乐部要认真履行参赛运动员安全管理

的职责,做好参赛运动员的健康审核和安全教育，落实安全管理

责任制，确保运动员身体健康，安全参赛无事故。 

（二）免责声明：比赛期间，出现任何人身意外受伤和其

它安全问题及参加此活动而引发的一切包括财产损失、遗失等

带来的后果及责任由参赛队自行负责，主办及协办单位不承担



连带的法律责任。 

（三）肖像权的使用声明：本次比赛的主办及协办单位有

权无偿使用运动员的图片、录像等进行旨在促进冰球运动发展

的各项宣传、推广活动。 

十四、本竞赛规程解释权归北京市中小学生体育运动协会

及协办单位，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